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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分之一，請安排報告」等 12 案，業已處理完竣，其中第一案至第六案，決定： 「
均准予備查，提報院會」;第七案至第十二案，決議：「准予動支，提報院會」，請

查照案 。 

二十八、 院會交付處理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為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凍結第 1 目、第 2
目、第 3 目、第 5 目及第 8 目項下「國外旅費」五分之一，檢送專案報告，請安排報

告等 10 案，業經本會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處理完竣，除其中 3 案繼

續凍結外，其餘 7 案均准予動支(詳附表)，提報院會，復請 查照。 

二十九、 院會交付處理審計部函為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凍結臺北市審計處歲出預算

第 2 目「審計業務─業務費」五分之一，檢送臺北市審計處推動績效審計情形專案報

告，請安排報告等 14 案，業經本會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處理完竣，

除其中 3 案繼續凍結外，其餘 11 案均准予動支(詳附表)，提報院會，復請 查照 

三十、 本院經濟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處理「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

決議，檢送該會『促進社會發展及計畫審議協調作業』項下『社會發展計畫及先期審

議作業』預算凍結 402 千元專案報告」等 67 案，業已處理完竣，均同意動支，並通

過附帶決議 1 項，請查照案。 

三十一、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處理「司法院函為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

議，歲出部分通過決議第(八)項預算凍結案，請安排報告」等 14 案，處理結果預算

凍結項目共 9 案，其中第一案至第四案，決定：「均准予備查，提報院會」；第五案

至第九案，決議；「准予動支，提報院會」，請查照案。  

三十二、 本院經濟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處理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

算決議，第 3 目項下『獎補助費-畜牧場汙泥清理再利用、減少畜牧廢水排放量因應

水污費徵收衝擊、加強畜牧場節能及沼氣利用、強化畜牧場斃死畜禽管理等計畫』凍

結十分之一，檢送書面報告」等 130 案，業已處理完竣，均同意動支，請查照案。 

主席：莊委員瑞雄聲明對剛才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，列入公報紀錄。 

報告院會，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。 

討  論  事  項  

一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毒品危害防制

條例第二條之二、第三十一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

王育敏等 18 人擬具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增訂第二條之二條文草案」及

委員廖國棟等 24 人擬具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

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9 次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爰於本

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主席：本案經第 3 會期第 9 次會議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現已完成協商，請宣讀協商結論。 

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： 

時  間：106 年 4 月 21 日（星期五）12 時 30 分 

地  點：立法院紅樓 202 會議室 

協商主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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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案協商行政院函請審議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之二、第三十一條之—及第三十六條條文

修正草案」、委員王育敏等 18 人擬具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增訂第二條之二條文草案」及委員廖

國棟等 24 人擬具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」案 

協商結論： 

1.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之二，修正如下： 

第二條之二  法務部為推動毒品防制業務，應設基金，其來源如下： 

一、循預算程序之撥款。 

二、犯本條例之罪所科罰金及沒收、追徵所得款項之部分提撥。 

三、違反本條例所處罰鍰之部分提撥。 

四、基金孳息收入。 

五、捐贈收入。 

六、其他有關收入。 

前項基金之用途如下： 

一、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前條第一項所列事項。 

二、辦理或補助毒品檢驗、戒癮治療及研究等相關業務。 

三、辦理或補助毒品防制宣導。 

四、提供或補助施用毒品者安置、就醫、就學、就業及家庭扶助等輔導與協助。 

五、辦理或補助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間毒品防制工作之合作及交流事項。 

六、辦理或補助其他毒品防制相關業務。 

七、管理及總務支出。 

八、其他相關支出。 

2.其餘條文及附帶決議 3 項，均照審查會結果通過。 

3.新增附帶決議 1 項： 

鑑於毒品防制工作之重要性，毒品防制經費應由行政院依照毒品防制計畫，優予編列預算。 

協商主持人：蔡易餘 

協 商 代 表：葉宜津  廖國棟  尤美女  柯建銘  李麗芬  

林為洲  鍾孔炤  李俊俋  王育敏  李鴻鈞  

徐永明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，逕依協

商結論處理。 

宣讀增訂第二條之二協商條文。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（二讀） 
第二條之二  法務部為推動毒品防制業務，應設基金，其來源如下： 

一、循預算程序之撥款。 

二、犯本條例之罪所科罰金及沒收、追徵所得款項之部分提撥。 

三、違反本條例所處罰鍰之部分提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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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基金孳息收入。 

五、捐贈收入。 

六、其他有關收入。 

前項基金之用途如下： 

一、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前條第一項所列事項。 

二、辦理或補助毒品檢驗、戒癮治療及研究等相關業務。 

三、辦理或補助毒品防制宣導。 

四、提供或補助施用毒品者安置、就醫、就學、就業及家庭扶助等輔導與協助。 

五、辦理或補助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間毒品防制工作之合作及交流事項。 

六、辦理或補助其他毒品防制相關業務。 

七、管理及總務支出。 

八、其他相關支出。 

主席：增訂第二條之二照協商條文通過。 

宣讀增訂第三十一條之一。 

第三十一條之一  為防制毒品危害，特定營業場所應執行下列防制措施： 

一、於入口明顯處標示毒品防制資訊，其中應載明持有毒品之人不得進入。 

二、指派一定比例從業人員參與毒品危害防制訓練。 

三、備置負責人及從業人員名冊。 

四、發現疑似施用或持有毒品之人，通報警察機關處理。 

特定營業場所未執行前項各款所列防制措施之一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令負責人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處負責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

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；其屬法人或合夥組織經營者，併同處罰之。 

特定營業場所人員知悉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，未通報警察機關處理者，

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處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；其屬法

人或合夥組織經營者，併同處罰之。其情節重大者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令其

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上一年六個月以下或勒令歇業。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定期公布最近一年查獲前項所定情節重大之特定營

業場所名單。 

第一項特定營業場所之種類、毒品防制資訊之內容與標示方式、負責人及從

業人員名冊之格式、毒品危害防制訓練、執行機關與執行程序之辦法，由法務部

會商相關機關定之。 

主席：增訂第三十一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。 

宣讀第三十六條。 

第三十六條  本條例除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五日修正之第二條之一、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

條，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、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，自公布日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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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，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外，自公布後六

個月施行。 

主席：第三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。 

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，現有民進黨黨團、國民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。 

民進黨黨團提案： 

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。 

提案人：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李俊俋 

國民黨黨團提案： 

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（第 15）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1 案，建請完成二讀後，繼續進行三讀，

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提案人：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王育敏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現在繼續進行三讀。宣讀。 

增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之二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三十

六條條文（三讀） 

─與經過二讀內容同，略─ 

主席：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，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？（無）無文字修正意見。 

本案決議：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增訂第二條之二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；並將第三十六條條文

修正通過。」 

現在處理審查會及黨團協商所做之附帶決議。 

附帶決議： 

一、法務部為推動毒品防制業務，應設置基金，其來源含預算程序之撥款及其他有關收入。用

途涵蓋補助其他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執行毒品防制業務，因恐其他主管機關僅仰賴法務部毒品防

制基金之撥補，致其主責毒品防制業務萎縮。故，本基金設置後，各主管機關仍應編列足額之預

算執行毒品防制業務。 

二、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，於依本條例第 2 條之 2 所設立基金成立前所辦理之毒品防制業務，並

不因基金成立後而受任何影響。 

三、法務部依據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所設基金辦理或補助之毒品防制宣導工作，應避免與相

關部會毒品防制宣導工作重疊，並應考量實際毒品防制業務推動之情況，推動具有成效之毒品防

制宣導計畫。 

四、鑑於毒品防制工作之重要性，毒品防制經費應由行政院依照毒品防制計畫，優予編列預算

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於審查會及黨團協商所做之附帶決議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案通過。 

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。請王委員育敏發言，時間為 2 分鐘。謝謝。 

王委員育敏：（11 時 30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很高興院會最後一次開會的時候，率先通過毒品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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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防制條例修正案。大家都知道毒品問題越來越嚴重，光是去年就有 6 萬人犯案，有 27,000 人

入獄，占監獄人犯的 48%，許多青少年也開始有染毒的問題，甚至軍人也犯下染毒案，所以的

確需要朝野為防制毒品盡一份心力。 

本席提案設置毒品危害防制基金，很高興條文可以順利通過，希望未來設置毒防基金以後，可

以有效的整合警政、社政、衛政、教育等資源，建構更完整的毒品防制社會網絡，也讓將來的毒

品防制經費、預算可以從此穩定下來，從而降低毒品犯罪問題。 

其次，本席提到第三十一條之一，有關特殊營業場所的通報責任，這次也順利通過了，這也是

很重要的防制觀念。大家都知道，過去在特定場所發生交易、吸食毒品的狀況，如果我們賦予這

些負責人通報責任跟義務的話，就可以阻斷交易管道，對毒品防制也會有一定的成效。 

另外，這次修法包括要求營業場所的入口要標示清楚，相關的人員也應該接受毒品防制的相關

訓練，這些規定都表示我們在防制毒品工作上更往前邁進一步，而且是從更前端斷絕毒品交易的

現象。 

最後，行政院宣示編列 4 年 100 億元的經費，我希望政府可以如實編列，落實在整個毒品防制

工作上，大家一起共同防制毒品，讓它不要危害我們的下一代。 

主席：謝謝王委員。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。 

二、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洪慈庸等 16 人、委員黃秀

芳等 17 人、委員邱志偉等 22 人擬具「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條文修

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、2、3 會期第 8、9、1 次會議報告決定：交教育

及文化委員會審查。茲接報告，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。） 

主席：現在宣讀審查報告。 

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
受文者：議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8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立教字第 1062301300 號 

附件：如說明二 

主旨：院會交付審查委員洪慈庸等 16 人、委員黃秀芳等 17 人、委員邱志偉等 22 人擬具「補習及

進修教育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業經審查完竣，復請查照，提報院會公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處 105 年 4 月 19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1790 號、105 年 11 月 15 日台立議字第

1050705621 號、106 年 3 月 1 日台立議字第 1060700301 號函。 

二、附審查報告乙份。 

正本：議事處 

副本：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


